浙江杭州副产品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22号）

一、数量、质量

1.加工产出的副产品砻糠（含筛下物）570吨，设1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具体质量情况以委托方标的物的实际产出为准。

3.参加交易就作为对该批次质量了解认可，成交后均不得再对该批次质量提出异议。
二、货款结算

本次竞价销售，需款到提货，汇入委托方指定账户（良渚分公司账户）。货款到达指定账户后，储存交割库点开具提货单，竞得方至储存交割库点办理相关提货业务。履约完毕后，委托方开具相应发票给竞得方，发票单位名称与竞得方（签订合同单位）名称一致。
三、交割
1.储存交割库点：详见交易清单。库点联系人、电话、地址：良渚分公司：沈良波，15168200266，杭州市余杭区物流园区储运路16-1号。

2.交割方式：详见交易清单。若交割方式为车板交货，板前费用由委托方承担；若交货方式为就仓提货，板前费用由竞得方承担，具体收费标准请联系本细则中储存库点联系人咨询。

3.竞得方提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确认出库仓号和数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派车提货，需提前一天联系交割库点，经双方确认后告知供货车辆等相关信息并出具委托提货函。（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4.交割期限：因委托方生产车间副产品堆放场地有限，具体提货时间以库点通知为准；若竞得方未在规定提货期限提清货物的，竞得方自行承担逾期未提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损毁、灭失、虫害等后果和一切损失；委托方有权判定中标方违约并对逾期未提清货物进行处置，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和相关责任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

5.交割数量：以储存交割库点地磅检斤为准（交割结算数量达到标段预计数量后所在仓房（货位）仍有副产品的，竞得方必须购买）。
四、本次竞价交易标段数量，按清单所标明的货位数量作为每笔竞价交易的起始数，因此交易清单作为本公告的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五、近期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受委托方委托举办的网上竞价交易会上竞得标的但履约能力较差的单位,限制参与本次竞价交易活动。

六、如竞得方提货延缓原因导致委托方车间停产，造成的损失由竞得方按每天5000元的标准赔偿给委托方。竞得方缴存于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赔付给委托方；若违约造成的费用和损失超出保证金的，竞得方还应对超出部分进行赔偿。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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